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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一一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

司对本次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草案公开披露

前6个月内（即2024年10月14日至2025年4月14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一）本次核查对象的范围为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

象。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填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

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中登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本激励计划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交易情况

经核查，自查期间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

人公开或泄漏相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

其他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二）激励对象的交易情况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共有22名激励对象交易过公司股票。根据上述核查对象就其买卖

公司股票出具的说明并经公司核查，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系基于自身对二级市

场交易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资决策，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

公司实施的本次激励计划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公司本次激

励计划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

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本次核查结果

综上所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建

立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对内幕信息知情者包括中介机构人员均及时

进行了登记。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激励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

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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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

南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5月7日， 公司收到南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通市国资

委” ）出具的《关于同意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通

国资发〔2025〕38�号），南通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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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4月15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中国证券报》上发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未出现变

更前次股东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8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尹红宇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9:25，9:

30-11:30� 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和出具

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60人，代表股份293,389,2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0349%。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4名，代表

股份282,894,726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459%；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556人，代表股份10,494,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0%。

根据公司2025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张晓梅女士作为征集人已向公

司全体股东征集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的表决权，征集时间：自2025年5月

6日至2025年5月7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6:00）。 截至征集时间结束，无征集

对象委托征集人进行投票。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2,310,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4%；

反对90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4%；弃权17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3%。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315,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475%；反对90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7766%；弃权1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9%。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2,322,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6%；

反对900,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1%；弃权16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328,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393%；反对900,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7258%；弃权16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48%。

3、《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2,302,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6%；

反对924,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0%；弃权16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4%。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307,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878%；反对924,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8998%；弃权1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24%。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2,299,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6%；

反对917,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7%；弃权17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7%。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304,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46%；反对917,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8490%；弃权17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3%。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90,978,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85%；

反对2,263,9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17%； 弃权146,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984,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054%；反对2,263,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23%；弃权1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2%。

6、《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90,87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14%；

反对2,203,6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1%； 弃权31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875,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931%；反对2,203,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22%；弃权3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47%。

7、《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666,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365%；

反对2,271,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613%；弃权455,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21%。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666,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365%；反对2,271,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9613%；弃权4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21%。

公司控股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此议案。

8、《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薪考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0,618,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5%；

反对2,443,6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29%； 弃权32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6%。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623,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110%；反对2,443,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2439%；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50%。

9、《关于在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0,657,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1%；

反对2,403,0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1%； 弃权32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9%。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66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089%；反对2,4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9408%；弃权3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2%。

10、《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9,822,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43%；

反对3,110,1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01%； 弃权456,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56%。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827,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721%；反对3,110,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2198%；弃权4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81%。

11、《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7,779,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70%；

反对2,431,5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71%； 弃权27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9%。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784,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756%；反对2,431,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1689%；弃权2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55%。

股东周云中为股权激励对象，回避表决此议案。

12、《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7,737,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26%；

反对2,473,2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4%； 弃权278,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743,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773%；反对2,473,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5662%；弃权27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5%。

股东周云中为股权激励对象，回避表决此议案。

13、《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87,714,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47%；

反对2,485,0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5%； 弃权29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8%。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720,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582%；反对2,485,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86%；弃权2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32%。

股东周云中为股权激励对象，回避表决此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张迎军律师、冯琪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东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律师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精华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关于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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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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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4月28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8日（星期四）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尹红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9日 《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关联董事尹红宇先生、成剑先生、吴玉祥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9日 《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关联董事尹红宇先生、成剑先生、吴玉祥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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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2025-021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4月28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8日（星期四）以现

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秦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

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以及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调整后的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

激励对象的条件，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及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情形，公司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

监事会认为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认为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2025

年5月8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价格为3.66元/股，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05名激励对象授予1,

549.40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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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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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以及精华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5年4月11日， 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

查意见。

（二）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4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对公示名单人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激

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有个别员工建议扩大激励对象范围。 2025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25年5月7日，公司收到南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精

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通国资发 〔2025〕38�号），

南通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四）2025年5月8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

励计划获得股东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其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5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五）2025年5月8日， 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中，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109名调整为105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1,579.07万股调整为1,549.40万股。 除上述

调整外，本次激励计划的其他内容与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

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激励对象的条

件，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

调整。

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认为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授

予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对前述事项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及首

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

司本次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已获得相关授权与批准，符合《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确定已履行了法定程序，

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不能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公司向激励对象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工作指引》及《激励计划》的

规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止本报告出具日，精华制药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上述调整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符合 《管理办法》及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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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5年5月8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1,549.40万股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3.66元/股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 ） 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

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同意确定2025年5月8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05名激励

对象授予1,549.4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66元/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本激励计划简述

2025年5月8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等股权激励相关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1、激励工具

本激励计划采取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

2、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授出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1,779.0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

公司股本总额81,418.09万股的2.19%，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79.07万股，约占本激

励计划拟授出限制性股票总数的88.76%，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94%；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万股， 约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11.24%，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25%。

4、激励对象范围

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09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级

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5、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为每股3.66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励对象

可以每股3.66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

回购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7、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36个月、

48个月，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36个月、48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

还债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等股份同时按本计划进行锁定。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

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

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30%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明确预

留权益的授予对象；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在上述约定期

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

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因上述原因而未能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

8、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5-2027的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

并解除限售，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1）本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1、以2024年扣非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实现扣非净利润较上述基数的增长率不低于10%，且

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2、2025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2%，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5年营业利润率不低于20%；

4、2025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归母净利润的30%。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1、以2025年扣非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实现扣非净利润较上述基数的增长率不低于10%，且

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2、2026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3%，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6年营业利润率不低于20%；

4、2026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归母净利润的30%。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1、以2026年扣非净利润为基数，2027年实现扣非净利润较上述基数的增长率不低于10%，且

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2、2027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5%，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7年营业利润率不低于20%；

4、2027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归母净利润的30%。

注1：上述同行业为按申万行业分类标准，“SW医药生物” 门类下行业所属上市公司，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样本中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由于进行资产重组等导致数据不可比

时，相关样本数据将不计入统计；业绩指标的具体核算口径由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注2：上述“扣非净利润” =上市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股份支付费用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注3：上述“净资产收益率” 指以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

为计算依据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公司有增发、配股等事

项导致净资产变动的， 考核时剔除该事项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额及其产生的相应收益额

（相应收益额无法准确计算的，可按扣除融资成本后的实际融资额乘以同期国债利率计算

确定）。

注4：上述“现金分红比例”剔除公司土地、房屋的拆迁补偿、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置

收益等非常规因素影响。

注5：上述“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100%。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明确预

留权益的授予对象；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2）对标公司的选取

根据申万行业分类标准，公司属于申万行业分类的“医药生物” 行业。选取有行业代表

性，与公司业务关联度高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对标企业样本，具体40家对标企业名单具体

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行业

1 600436.SH 片仔癀 中成药

2 600566.SH 济川药业 中成药

3 000623.SZ 吉林敖东 中成药

4 000423.SZ 东阿阿胶 中成药

5 002603.SZ 以岭药业 中成药

6 002737.SZ 葵花药业 中成药

7 600572.SH 康恩贝 中成药

8 603858.SH 步长制药 中成药

9 002275.SZ 桂林三金 中成药

10 000650.SZ 仁和药业 中成药

11 600422.SH 昆药集团 中成药

12 600557.SH 康缘药业 中成药

13 002317.SZ 众生药业 中成药

14 002390.SZ 信邦制药 中成药

15 600479.SH 千金药业 中成药

16 300026.SZ 红日药业 中成药

17 002412.SZ 汉森制药 中成药

18 603896.SH 寿仙谷 中成药

19 002864.SZ 盘龙药业 中成药

20 600771.SH 广誉远 中成药

21 002873.SZ 新天药业 中成药

22 605199.SH 葫芦娃 中成药

23 300519.SZ 新光药业 中成药

24 002644.SZ 佛慈制药 中成药

25 002107.SZ 沃华医药 中成药

26 301331.SZ 恩威医药 中成药

27 002566.SZ 益盛药业 中成药

28 000790.SZ 华神科技 中成药

29 301111.SZ 粤万年青 中成药

30 002082.SZ 万邦德 中成药

31 600216.SH 浙江医药 原料药

32 000756.SZ 新华制药 原料药

33 300401.SZ 花园生物 原料药

34 301211.SZ 亨迪药业 原料药

35 603538.SH 美诺华 原料药

36 605177.SH 东亚药业 原料药

37 002365.SZ 永安药业 原料药

38 301281.SZ 科源制药 原料药

39 002099.SZ 海翔药业 原料药

40 603520.SH 司太立 原料药

只有公司满足各年度业绩考核指标，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度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

除限售，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市价（董事会

审议回购事项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孰低值回购处理。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制定的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根据个人的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

个等级。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实际解除

限售的股份数量。

考评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解除限售比例 100% 80% 0%

若公司层面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

售的股票数量×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必须为优

秀、良好或合格，才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比例进行解除限售。若激励对象上一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级， 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不能解除当期限售额

度。

公司将制定个人业绩考核管理办法，对个人层面绩效考核不达标导致当期解除限售的

条件未成就的，对应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且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

考核办法约定回购处理。

（二）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5年4月11日， 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

2、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4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对公示名单人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激励

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有个别员工建议扩大激励对象范围。 2025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5年5月7日， 公司收到南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南通市国资

委） 出具的 《关于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分配

〔2025〕50�号），南通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5年5月8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

获得股东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

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5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5年5月8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是否符合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中的规定，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

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

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依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 确认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本

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5月8日，

向符合条件的105名激励对象授予1,549.4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66元/股。

三、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5年5月8日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1,549.40万股

（三）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3.66元/股

（四）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人数：105人

（五）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

（六）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总量的比例

占股本总额的

比例

尹红宇 董事长、党委书记 89.02 5.75% 0.11%

成剑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财务负责人 77.15 4.98% 0.09%

吴玉祥 副董事长 59.35 3.83% 0.07%

朱千勇 副总经理 53.41 3.45% 0.07%

沈燕娟 副总经理、生产分公司总经理 47.48 3.06% 0.06%

王剑锋 董事会秘书 29.67 1.91% 0.04%

中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共99名 1,193.32 77.02% 1.47%

合计 1,549.40 100.00% 1.90%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计

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累计不超过本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注2：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不包

括独立董事、外部董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父母、子女。

注3：以上股票数量以万股为计量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以上数据如有偏差，系四

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说明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中，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

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09

名调整为105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1,579.07万股调整为1,549.40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

致。

五、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

六、激励对象认购权益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权益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

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 为其贷款提供担保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损害公司利益。

七、公司筹集的资金的用途

公司此次因授予权益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八、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5月8日， 根据测算，

预计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1,549.4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成本摊销情况如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限制性股票成本（万

元）

2025年（万

元）

2026年（万

元）

2027年（万

元）

2028年（万

元）

2029年（万

元）

1,549.40 5,298.95 1,287.35 1,987.11 1,300.52 584.02 139.95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

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

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

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

业务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

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九、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关于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设

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

监事会认为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认为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2025

年5月8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价格为3.66元/股，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05名激励对象授予1,

549.40万股限制性股票。

十、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及首

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

司本次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已获得相关授权与批准，符合《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的确定已履行了法定程序，符

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不能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公司向激励对象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工作指引》及《激励计划》的规

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后

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 截止报告出具日，精

华制药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所必

须满足的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

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精华制药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本次授予后尚需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十二、备查文件

1、《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3、《《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4、《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